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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申请者须遵照本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当年发布的《申请指南》，认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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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课题负责人在国合中心开展科研工作的，工作期间必须遵守国合中心的

有关规章制度。凡在国合中心从事研究的外单位人员，均可以作为国合中心岗位

研究人员的名义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报告，也可以带研究生来国合中

心工作。

七、经费使用及管理

1、开放课题的经费开支范围严格按照财政部、科技部和学校等部门关于经

费使用的最新规定执行。开放课题经费主要使用范围包括：研究工作需要的材料

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差旅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等。

2、开放课题的经费由申请者提供报销证明到国合中心报销。

3、国合中心定期检查开放课题进展情况，若发现延误或经费使用不当的，

国合中心有权减少或停止经费使用，直至撤消资助。同时不报年度报告的，暂停

经费使用。对于中期终止的项目，国合中心将根据情况全部或部分收回已发放经

费。

4、利用开放课题经费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者，须提供参加会议的相关证明

材料（会议通知、参会证明，差旅费用、会议住宿费和注册费等）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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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题负责人以生物质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（International Joint Research

Center for Biomass Materials）为第一单位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-2 次，并作口头报

告或者海报展示。

鼓励课题负责人完成论文发表的同时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，如果参加国际学

术会议并作口头报告的，可对 SCI 论文发表不作硬性要求。

九、开放课题成果管理

课题结束后，课题负责人必须向国合中心提交：（1）研究工作结题报告；

（2）学术论文及检索报告；（3）国际学术会议报告 PPT 关键页或者海报及其他

相关佐证材料。成果所有权由国合中心和访问学者原单位共享。

十、附则

1.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

2. 开放课题申请、评审、执行和管理中凡涉及国家科技保密、知识产权、

科研诚信和科技档案管理等问题，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3. 凡不按上述各条款执行者，取消今后开放课题基金资助项目的申请资格，

并保留向申请单位和申请人追究违约责任的权利。

4. 本管理办法的解释权归西南林业大学生物质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。

生物质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

二○二二年十一月一日


